



附件2

“中华诗词美育大赛”省级赛区申报承诺书

本单位已认真学习并将严格遵守教育部《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》。
本单位承诺在组织开展中华诗词美育大赛过程中，省级赛区工作由本单位负责组织实施，不委托、授权，坚持公益办赛原则，严守政策底线。严格执行“零收费 ”原则，严格遵守自愿性原则，杜绝直接或变相推销任何商品或服务，不将大赛结果与中小学升学招生挂钩或宣传，不超范围开展工作，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，不开展任何有损大赛声誉的行为 。
如本单位(含所有工作人员)有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，本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




(申报单位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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